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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法哲学（全二册)(精)(中国文》

内容概要

《刑法哲学(套装全2册)》内容简介：随着1997年3月刑法修订的完成，《刑法哲学》的修订工作也提
上了议事日程。由于《刑法哲学》一书涉及一些较为具体的刑法问题，尤其是刑罚本体论一编，涉及
刑罚改革问题。随着1997年刑法（修订案）的颁布，需要加以修正并根据立法的发展在内容上加以增
补并作出理论上的评价。因而，《刑法哲学》的修订是必要的，使之能够跟上立法的进展。
对《刑法哲学(套装全2册)》修订时，我曾经考虑过两个方案：第一个方案是伤筋动骨，把《刑法哲
学(套装全2册)》拆为两本书：一是保留对刑法的哲理探讨部分，具体地说，是指第1-5章、第11-15章
、第21、22、27章，删除其中的法条，改造成为一本“没有法条的刑法书”，使之上升为一本自然法
意义上的刑法哲学著作，书名为《刑法的本体展开》，以便与此后出版的《刑法的人性基础》、《刑
法的价值构造》相协调。二是将其他内容经过调整充实形成另一本书，书名为《理论刑法学》，作为
比刑法哲学低一个层次的刑法专业著作。这一方案设计的考虑是：《刑法哲学》一书体系过于庞杂，
在内容上包括刑法的哲理探讨与学理探讨两个方面夹杂在一起，两败俱伤。若能拆开，则更为完美。
第二个方案是小修小改，基本上维持《刑法哲学(套装全2册)》原状，只是根据刑法修订的情况作出必
要的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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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陈兴良（1957～），浙江义乌人。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。本书在总结与反思我国现有刑法理论的
基础上，分别提出了犯罪本质二元论、刑罚目的二元论、罪刑关系二元论等一系列重要的刑法命题，
初步建构了一个以罪刑关系为中心的刑法理论体系。全书共分犯罪本体论、刑罚本体论和罪刑关系论
等三编。本书使用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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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刑　第二十章 保安型第三编 罪刑关系论结束语后记

Page 4



《刑法哲学（全二册)(精)(中国文》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刑法的人道性，立足于人性。而人性的基本要求乃是指人类出于良知而在其行为中表现出的善
良与仁爱的态度与做法，即把任何一个人都作为人来看待。因此，刑法的人道性的最基本，也是最根
本的要求可以归结为如下命题：犯罪人也是人。作为人，犯罪人也有其人格的尊严，对于犯罪人的任
何非人对待都是不人道或者反人道的。应该说，我国刑法是人道的，没有规定任何残酷的与侮辱人格
的刑罚。随着社会的进步、经济的发展，我国刑法还必将进一步人道化，这主要表现在削减死刑、限
制无期徒刑，大量地运用自由刑的替代措施等等。刑法的人道性，在更广泛的意义，也是更重要的意
义上还表现在对公民个人自由的尊重，使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。彼得·斯坦、约翰·香德指出：“在
刑事法庭上，只要对刑法的干涉范围究竟如何存在一丝疑问，人们就会要求法庭将个人自由价值观放
在第一位。任何行为，只要对社会构成危害，刑法就可以予以禁止。但是，刑法必须对此事先加以精
确的规定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。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了解法律。每一个人都应当使自己熟悉与他所要
从事的活动有关的法律规则。绝不能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某个人成功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，声称
他在做出这个行为之前知道有关的法律，但同时又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法律禁止之外的。所谓‘法无事
先规定不受罚’的意义就在于此。”因此，在刑法中实行严格的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、法无明文规
定不处罚”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，也应当是刑法的人道性的必然要求。在这方面，我国1979年刑法还
存在不足之处。由于类推制度的存在，罪刑法定原则与之存在逻辑上的矛盾，因而两者在我国刑法中
难以并立。个别单行刑法实行刑法时间效力的“从新兼从重原则”，是对国际上公认的“从旧兼从轻
原则”的明显违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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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刑法哲学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做了近10年的梦。当为本书打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，这个梦也就圆了。
我竦身一摇，将自己的思绪从梦中摆脱出来。从1981年大学本科毕业，考上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算起
，步入刑法学界已经整整10年，本书正是对自己近10年来刑法理论研究的一次总结。本书写作的初衷
是为刑法理论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，为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的转变做出一分努力。至于这
一初衷是否实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，有待于社会的检验。刑法学，虽然是我国法学中的一门显学
；然而刑法学又仍然是幼稚的，这种幼稚性的突出表现是没有建立起严谨科学的刑法理论的“专业槽
”。文学艺术界的有识之士指出：以往文艺理论界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就在于批评的“食槽”太浅露而
又宽泛，谁都可以伸进头来吃上一嘴。而如今，在一种潜在自觉意识指导下，批评家们在通力构筑起
一套庞杂恢宏而又深奥抽象的理性符号系统。这不啻是一种防范性的措施，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和深
化学科的科学性、专业性和学术性。专业食槽过于浅露与宽泛的评价同样适合于刑法学，以至于整个
法学。然而，文学艺术界的批评家们正在合力加速构建“专业槽”，而我们法学界又有多少人已经意
识到这个问题呢？诚然，刑法学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应用学科，与司法实践有着直接的关联。然而，
学科的实用性不应当成为理论的浅露性的遁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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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刑法哲学(套装全2册)》：中国文库(哲学社会科学类)

Page 7



《刑法哲学（全二册)(精)(中国文》

精彩短评

1、书还没读，暂不做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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